
 

 

 

 

 

 

 

數位櫃臺系統 

(公務端) 地政繳費資料(非網路申請)操作手冊 
版本 1.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 

  



內政部地政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位櫃臺(公務端)- 地政繳費資料(非網路申請)操作手冊

                  

- 2 - 
 

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錄 

壹、 系統網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3 - 

貳、 非網路申請案件繳費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3 - 

一、 繳費資料建檔作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4 - 

二、 繳費資料查詢作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- 8 - 

 



內政部地政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位櫃臺(公務端)- 地政繳費資料(非網路申請)操作手冊

                  

- 3 - 
 

壹、 系統網站 
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臺公務端網站：http://220.5.61.14/ 

 

貳、 非網路申請案件繳費 
主要功能為提供地政事務所人員建立登記、複丈/測量案件及其他地政申請案件規費項目，

供民眾於【數位櫃臺】系統裡的「非網路申請案件繳費/地政繳費資料(非網路申請)」功能，

無需登入即可進行「晶片金融卡」、「活期性存款帳戶（限本人）」與「信用卡」線上繳費。 

 

提供公務端「繳費資料建檔作業」與「繳費資料查詢作業」兩項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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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繳費資料建檔作業 

非網路申請案件，民眾如欲線上繳納規費，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可以此功能完成繳費項目建

檔作業後，民眾(繳款人)始能於「數位櫃臺」網站進行線上繳納。 

(一)、 點選「繳費資料建檔作業」，進入資料輸入畫面。 

*為必要輸入欄位。 

 

1. *案件新增可選擇 

 新案件：畫面所有資料重新輸入。 

 複製其他繳費案件資料：輸入已存在的「繳費案件號」後，點選「查詢」

可帶出已建檔的相關資料，再進行修正，節省輸入時間。 

2. 案件類型：選擇其一，可選擇「登記案件」、「複丈/測量案件」或「其他」（如

法院囑託測量等）。 

3. *建檔日期：系統自動帶出當天日期，不可修改。 

4. 繳費截止日期：建檔日期+15 日，為繳費截止日，若需延長或縮短，可自行修

正，但不得小於建檔日期。 

5. *收件年字號/公文號/識別碼：可輸入地政事務所登記、複丈/測量案件之收件

年字號，收件字可下拉選單或自行輸入代碼。若無收件字號，可於下方空白欄

位自行輸入內容(如公文號或可資識別案件的資訊)。 

6. *繳款人姓名：自行輸入，此姓名會帶入規費姓名項目，民眾端畫面並可修改

繳款人姓名。 

7. 繳款人統一編號：自行輸入。 

8. 繳款人行動電話：自行輸入。 

9. 繳款人電子郵件信箱：自行輸入。若有輸入電子郵件信箱，建檔完成後系統會

發送 E-MAIL 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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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*諮詢電話：自動帶入地政事務所建檔人員於「使用者維護作業」中之「聯絡

電話」，可自行修正，如資料有誤，請至「使用者維護作業」進行修改。 

11. 備註：如有其他備註資訊，可於此欄位自行輸入(內容將顯示於民眾端)。 

12. 總金額：系統會依據各費用項目所列之規費金額加總，不可修改。 

13. 費用項目：可多筆新增。 

 

(1)、 費用項目名稱：下拉選單，選擇費用項目。 

 

(2)、 規費金額：自行輸入。 

 新增： 

下拉選擇「費用項目」並輸入「規費金額」後，請點選「新增」，若

有第二筆，請再次輸入，系統會自動將費用項目所有的規費金額加總

顯示於「總金額」欄位。 

 

 修改： 

如資料有誤，點選欲修改的資料後，系統會自動帶入下方列表，修改

完畢後再點選「修改後儲存」。「總金額」會依據修改金額重新加總顯

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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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刪除： 

如要刪除費用資料，請點選已新增列表後方「刪除」按鈕，即可完成

刪除。「總金額」會依據刪除後資料重新加總顯示。 

 
 

 

 

(二)、 確認資料無誤後，請點選「繳費資料新增」即完成建檔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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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 建檔完成後，會自動產生「繳費案件號」，建檔時如有輸入「繳款人電子郵件信箱」，

則會自動發送 E-Mail 通知繳款人，另請地政事務所以其他方式通知繳款人儘速繳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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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繳費資料查詢作業 

繳費資料查詢作業可查詢、修改或刪除已新增的案件。 

(一)、 輸入查詢條件，即可查詢已新增的案件。 

 

(二)、 繳費狀態說明 

 逾時未繳：超過繳費期限未繳款，狀態自動變更為「逾時未繳」，地政事務所

人員僅能「檢視明細」與「修改備註」資料。 

 未繳費：在未繳費狀態時，可「修改」或「刪除」繳費資料。 

 已繳費：繳款人已繳費，地所人員僅能「檢視明細」與「修改備註」資料。 

 
1. 若要查看明細資料，請點選後方「檢視明細」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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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繳費狀態為「逾時未繳」與「已繳費」，僅能「修改備註」資料。 

 
若要修改備註資料，請點選後方「修改備註」按鈕，帶出修改畫面，修改完成

後，請點選「更新資料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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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檢視明細」即可查看修改後的備註。 

 

於檢視明細畫面，亦可同時修改「備註」內容。 

 

3. 繳費狀態為「未繳費」時，可「修改」與「刪除」繳費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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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、 修改 

資料建檔有誤，在「未繳費」狀態下，可點選後方「修改」，進入修改畫

面。 

 

修改完成後，請記得點選「繳費資料修改」按鈕更新。 



內政部地政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位櫃臺(公務端)- 地政繳費資料(非網路申請)操作手冊

                  

- 12 - 
 

 

 

如有輸入「繳款人電子郵件信」，繳款人可收到修改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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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、 刪除 

資料建檔有誤，在「未繳費」狀態下，可點選後方「刪除」，將該筆資料

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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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輸入「繳款人電子郵件信」，繳款人可收到刪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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